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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D_8E_E4_BA_BA_E6_c36_328489.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 （第２３０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出口管制条例》

已经１９９７年８月１日国务院第６１次常务会议通过，现

予发布施行。 总理 李鹏 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０日 中华人民共

和国核出口管制条例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核出口的管制，维护

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核出口，是指本条例附件《

核出口管制清单》（以下简称《管制清单》）所列的核材料

、核设备和反应堆用非核材料等物项及其相关技术的贸易性

出口及对外赠送、展览、科技合作和援助。 第三条 国家对核

出口实行严格管制，严格履行所承担的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

义务。 国家不主张、不鼓励、不从事核武器扩散，不帮助他

国发展核武器。核出口仅用于和平目的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

构的保障监督，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接受方不得向第三国转

让。国家禁止向未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提

供帮助，不对其进行核出口和进行人员、技术交流与合作。 

第四条 核出口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

得损害国家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第五条 核出口审查、许

可，应当遵循下列准则： （一）接受方政府保证不将中国供

应的核材料、核设备或者反应堆用非核材料以及通过其使用

而生产的特种可裂变材料用于任何核爆炸目的； （二）接受

方政府保证对中国供应的核材料以及通过其使用而生产的特

种可裂变材料采取适当的实物保护措施； （三）接受方政府



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缔结生效的保障监督协定，并承诺将

中国供应的核材料、核设备或者反应堆用非核材料以及通过

其使用而生产的特种可裂变材料纳入保障监督协定，接受国

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 （四）接受方保证，未经中国国

家原子能机构事先书面同意，不向第三方再转让中国所供应

的核材料、核设备或者反应堆用非核材料及其相关技术；经

事先同意进行再转让的，接受再转让的第三方应当承担相当

于由中国直接供应所承担的义务。 第六条 核出口由国务院指

定的单位专营，任何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经营。 第七条 出

口《管制清单》所列物项及其相关技术，应当向国家原子能

机构提出申请，填写核出口申请表并提交下列文件： （一）

申请人从事核出口的专营资格证明； （二）申请人的法定代

表人、主要经营管理人以及经办人的身份证明； （三）合同

或者协议的副本； （四）核材料或者反应堆用非核材料分析

报告单； （五）最终用户证明； （六）接受方依照本条例第

五条规定提供的保证证明； （七）审查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

文件。 第八条 申请人应当如实填写核出口申请表。 核出口申

请表由国家原子能机构统一印制。 第九条 核出口申请表上填

报的事项发生变化的，申请人应当及时提出修正，或者重新

提出出口申请。 申请人中止核出口时，应当及时撤回核出口

申请。 第十条 国家原子能机构应当自收到核出口申请表及本

条例第七条所列文件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查意见，

并通知申请人；经审查同意的，应当区分情况，依照下列规

定处理： （一）出口核材料的，转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

会复审； （二）出口核设备或者反应堆用非核材料及其相关

技术的，转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复审或者对外贸易经济合



作部会同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复审。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

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应当自收到国家原子能机构转

送的核出口申请表和本条例第七条所列文件及审查意见之日

起15个工作日内提出复审意见，并通知申请人。 国家原子能

机构、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因特

殊情况，需要延长审查或者复审期限的，可以延长15个工作

日，但是应当通知申请人。 第十一条 对国家安全、社会公共

利益或者外交政策有重要影响的核出口，国家原子能机构、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审查或者复

审时，应当会商外交部；必要时，应当报国务院审批。 报国

务院审批的，不受本条例第十条规定时限的限制。 第十二条 

核出口申请依照本条例规定经复审或者审批同意的，由对外

贸易经济合作部颁发核出口许可证。 第十三条 核出口许可证

持有人改变原申请出口的物项及其相关技术的，应当交回原

许可证，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申请、领取核出口许可

证。 第十四条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颁发核出口许可证后，应

当书面通知国家原子能机构。 第十五条 核出口专营单位进行

核出口时，应当向海关出具核出口许可证，依照海关法的规

定办理海关手续，并接受海关监管。 第十六条 接受方或其政

府违反其依照本条例第五条规定作出的保证，或者出现核扩

散危险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有权作

出中止出口有关物项或者相关技术的决定，并由对外贸易经

济合作部书面通知海关执行。 第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

出口核材料、核设备、反应堆用非核材料及其相关技术，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照海关

法、对外贸易法的规定处罚。 第十八条 伪造、变造、买卖核



出口许可证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国家核出口管

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滥用职权，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 第二十条 国家原子能机构可以会同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

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外交部、海关总署等部门根据实

际情况，对《管制清单》进行调整，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条

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

施行。（核出口管制清单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